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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代碼：600818 股票簡稱：中路股份 編號：臨2018-063
900915 中路B股

中路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公司第一大股東上海中路（集團）有限公司

持有部分無限售流通股解除質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公告內容的真實、準確和完整，對公告的虛假記

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負連帶責任。
中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稱公司或本公司）於近日收到公司第一大股東上海中

路（集團）有限公司（以下稱中路集團）的通知，中路集團於近日在中國證券登記
結算有限責任公司辦理了股份解除質押手續，具體情況如下：

一、公司股份解除質押
1、原出質人：中路集團
解質時間：2018年7月18日
本次解質股份數量：9,000,000股，占公司總股本比例：2.80%；
2、累計質押情況
中路集團目前持有公司無限售流通股 131,530,734 股，占公司總股本比例為

40.92%，本次股份解除質押後累計質押股份數量為74,860,734 股，佔其持股總數比
例56.92%，占公司總股本的比例23.29%。

二、備查文件
證明此次股份解質情況的書面文件
特此公告

中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二零一八年七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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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 務 轉 讓 公 告

依據香港法例第49章業務轉讓（債
權人保障）條例第4及第5條（ 「該條
例」）

茲通告：綠橋貿易公司（Green Bridge Trading Company），註冊地址FTAT/
RM A BLK30 1/F GREENWOOD TERRACE 26-28 SUI WO ROAD
FOTAN. 經營電工材料進出口業務（ 「該業務」 ），全資東主楊淑仁（轉讓
人）已同意將該公司的商號，公司名下的資產和一切有關商業譽轉讓予黃瓊（承
讓人）繼續經營，承讓人將以相同的商號即綠橋貿易公司（Green Bridge
Trading Company）在 「香港沙田坳背灣街57-59號利達工業中心12/F 1209室」
繼續經營該業務。

該業務將於2018年8月25日（ 「完成日」 ）完成轉讓。

茲通告：根據業務轉讓（負債人保障）條例（香港法例第49章），承讓人就轉讓
人在交割日前經營該業務而產生的一切債務及責任所需承擔的責任（如有），將
於本通告最後刊登日期後一個月屆滿之日為終止，除非於屆滿之前提出訴訟，則
作別論。

日期：2018年6月11日

楊淑仁
（YEUNG SHUK YAN）

FTAT/RM A BLK30 1/F GREENWOOD TERRACE
26-28 SUI WO ROAD, FOTAN.

轉讓人

黃瓊
（HUANG QIONG）

香港沙田坳背灣街57-59號利達工業中心12/F
1209室
承讓人

破產人向法院申請
廢止破產令及撤銷破產呈請的聆訊通知書

香港特別行政區
高等法院
原訟法庭

破產案件2016年第2004宗

關於：鄭少媚（CHENG SIU MEI）（ 「破產人」 ）
現特發出通知，關於破產人依據《破產條例》第33（1）（b）條提出

申請廢止法院在二○一六年五月三日頒布針對破產人的破產令及撤銷於
二○一六年三月二十二日提出破產人的破產呈請，高等法院已定於二○
一八年九月六日（星期四）上午十一時正進行聆訊。

任何債權人如果擬支持或反對破產人上述申請，須書面通知葉謝鄧
律師行，地址為香港灣仔駱克道160-174號越秀大廈15樓1503室，或
於聆訊當日親自或由律師代表為該目的出席高等法院。

日期：2018年7月20日

葉謝鄧律師行
破產人代表律師
（檔案編號：MT/B016632/18）

申請會社酒牌轉讓及續期公告
F3 Pub

現特通告：高文建其地址為九龍尖沙咀
金馬倫道22-24號東麗中心4樓，現向酒
牌局申請位於九龍尖沙咀金馬倫道
22-24號東麗中心4樓F3 Pub的會社酒
牌轉讓給高佳杰其地址為新界沙田大圍
村南道35號富嘉花園第三座11字樓K室
及續期。凡反對是項申請者，請於此公
告刊登之日起十四天內，將已簽署及申
明理由之反對書，寄交九龍深水基隆
街333號北河街市政大廈4字樓酒牌局秘
書收。

日期：2018年7月20日

NOTICE ON APPLICATION FOR TRANSFER
AND RENEWAL OF CLUB LIQUOR LICENCE

F3 Pub
Notice is hereby given that Ko Man Kin of 4/F,
Eastern Flower Centre, 22-24 Cameron Road,
Tsim Sha Tsui, Kowloon is applying to the Liquor
Licensing Board for transfer and renewal of the
Club Liquor Licence in respect of F3 Pub situated
at 4/F, Eastern Flower Centre, 22-24 Cameron
Road, Tsim Sha Tsui, Kowloon to Ko Kai Kit of
Flat K, 11/F, Block 3, Grandway Garden, No. 35
Tsuen Nam Road, Tai Wai, Sha Tin, New
Territories. Any person having any objection to
this application should send a signed written
objection, stating the grounds therefor, to the
Secretary, Liquor Licensing Board, 4/F, Pei Ho
Street Municipal Services Building, 333 Ki Lung
Street, Shamshuipo, Kowloon within 14 days from
the date of this notice.

Date: 20 July, 2018

SeaBright SOF (I) Paper Limited
(In Voluntary Liquidation)
Company No. (1030636)

NOTICE is hereby given pursuant to Section 204,
subsection (1) (b) of the BVI Business Companies Act,
2004 that the Company is in voluntary liquidation. The
voluntary liquidation commenced on 17th July, 2018. The
Liquidator is Ms. FUNG Ka Lok Leslie of Suite 3720,
Jardine House, 1 Connaught Place, Central, Hong Kong.

Dated 17th July, 2018

(Sgd.) FUNG Ka Lok Leslie
Voluntary Liquidator

證券代碼：600851 證券簡稱：海欣股份 公告編號：2018-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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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海欣集團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年度權益分派實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會及全體董事保證本公告內容不存在任何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並對其內容的真實性、準確性和完整性承擔個別及連帶責任。
重要內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現金紅利0.03元，B股每股現金紅利0.004670美元
●相關日期

●差異化分紅送轉：否
一、 通過分配方案的股東大會屆次和日期
本次利潤分配方案經公司2018年6月15日的2017年年度股東大會審議通過。
二、 分配方案
1. 發放年度：2017年年度
2. 分派對像：
截至股權登記日下午上海證券交易所收市後，在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簡稱 「中國結算上海分公司」）登記在冊的本公司全體股東。
3. 分配方案：
本次利潤分配以方案實施前的公司總股本1,207,056,692股為基數，每股派發現金紅利0.03元（含稅），共計派發現金紅利36,211,700.76元。
三、 相關日期

四、 分配實施辦法
1. 實施辦法
（1）無限售條件流通股的紅利委託中國結算上海分公司通過其資金清算系統向股權登記日上海證券交易所收市後登記在冊並在上海證券交易所各會員辦理了指定交易的股東派

發。已辦理指定交易的投資者可於紅利發放日在其指定的證券營業部領取現金紅利，未辦理指定交易的股東紅利暫由中國結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辦理指定交易後再進行派發。
（2）派送紅股或轉增股本的，由中國結算上海分公司根據股權登記日上海證券交易所收市後登記在冊股東持股數，按比例直接計入股東賬戶。
2. 自行發放對像
無
3. 扣稅說明
(1) A股股東的現金紅利發放
1）、A股的自然人股東及證券投資基金的現金紅利。根據2015年9月7日財政部發佈的《關於上市公司股息紅利差別化個人所得稅政策有關問題的通知》（財稅〔2015〕101號）

和2012年11月16日財政部發佈的《關於實施上市公司股息紅利差別化個人所得稅政策有關問題的通知》（財稅[2012]85號）的規定，個人從公開發行和轉讓市場取得的上市公司股
票，持股期限超過1年的，股息紅利所得暫免徵收個人所得稅；持股期限在1個月以內（含1個月）的，其股息紅利所得全額計入應納稅所得額；持股期限在1個月以上至1年（含1
年）的，暫減按50%計入應納稅所得額；上述所得統一適用20%的稅率計徵個人所得稅。按照上述通知規定，公司派發股息紅利時，暫不扣繳個人所得稅，待個人轉讓股票時，中國結
算上海分公司根據其持股期限計算應納稅額，由證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機構從個人資金賬戶中扣收並劃付中國結算上海分公司，中國結算上海分公司於次月5個工作日內劃付本公司，
本公司在收到稅款當月的法定申報期內向主管稅務機關申報繳納。

2）、屬於《企業所得稅法》項下居民企業含義的持有本公司A股的機構投資者，公司不代扣代繳所得稅，由納稅人按稅法規定自行判斷是否應在當地繳納企業所得稅。每股實際
發放的現金紅利為人民幣0.03元。

3）、境外合格機構投資者（"QFII"）股東，根據國家稅務總局2009年1月23日發佈的《關於中國居民企業向QFII支付股息、紅利、利息代扣代繳企業所得稅有關問題的通知》的
規定，公司代扣代繳10%企業所得稅，扣稅後每股實際發放現金紅利人民幣0.027元。公司按稅後金額委託中國結算上海分公司發放。

（2） B股股東的現金紅利發放
B股股東的現金紅利由本公司委託中國結算上海分公司發放，B股現金紅利以美元支付。
根據《股份有限公司境內上市外資股規定的實施細則》的規定，美元與人民幣匯率按公司 2017年年度股東大會決議日下一工作日（2018年6月19日）中國人民銀行公佈的美元

兌換人民幣中間價（1:6.4235）折算，每股現金紅利0.004670美元（含稅）。
1）、非居民企業股東(股東賬戶號開頭為C99的股東)，根據國家稅務總局2009年7月24日發佈的《關於非居民企業取得B股等股票股息徵收企業所得稅問題的批復》（國稅函

[2009]394號）的有關規定，公司按 10%的稅率代扣代繳企業所得稅，扣稅後每股實際發放的現金紅利為0.004203美元；
2）、居民自然人股東（股東賬戶號開頭為C1的股東），根據2015年9月7日財政部發佈的《關於上市公司股息紅利差別化個人所得稅政策有關問題的通知》（財稅〔2015〕101

號）和2012年11月16日財政部發佈的《關於實施上市公司股息紅利差別化個人所得稅政策有關問題的通知》（財稅[2012]85號）的規定，公司派發股息紅利時，暫不扣繳個人所得
稅，待個人轉讓股票時，中國結算上海分公司根據其持股期限計算應納稅額，由證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機構從個人資金賬戶中扣收並劃付中國結算上海分公司，中國結算上海分公司於
次月5 個工作日內劃付本公司，本公司在收到稅款後代為向主管稅務機關申報繳納。

3）、非居民個人股東（股東賬戶號開頭為C90的股東），根據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1994年5月13日發佈的《關於個人所得稅若干政策問題的通知》（財稅字[1994]20號）的規
定，外籍個人從外商投資企業取得的股息、紅利所得暫免徵收個人所得稅，每股發放現金紅利0.004670美元。

五、 有關咨詢辦法
公司本次利潤分配實施相關事項的咨詢方式如下：
聯繫部門：董秘處
聯繫電話：021-63917000
特此公告。

上海海欣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2018年7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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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在收到稅款當月的法定申報期內向主管稅務機關申報繳納。

2）、屬於《企業所得稅法》項下居民企業含義的持有本公司A股的機構投資者，公司不代扣代繳所得稅，由納稅人按稅法規定自行判斷是否應在當地繳納企業所得稅。每股實際
發放的現金紅利為人民幣0.03元。

3）、境外合格機構投資者（"QFII"）股東，根據國家稅務總局2009年1月23日發佈的《關於中國居民企業向QFII支付股息、紅利、利息代扣代繳企業所得稅有關問題的通知》的
規定，公司代扣代繳10%企業所得稅，扣稅後每股實際發放現金紅利人民幣0.027元。公司按稅後金額委託中國結算上海分公司發放。

（2） B股股東的現金紅利發放
B股股東的現金紅利由本公司委託中國結算上海分公司發放，B股現金紅利以美元支付。
根據《股份有限公司境內上市外資股規定的實施細則》的規定，美元與人民幣匯率按公司 2017年年度股東大會決議日下一工作日（2018年6月19日）中國人民銀行公佈的美元

兌換人民幣中間價（1:6.4235）折算，每股現金紅利0.004670美元（含稅）。
1）、非居民企業股東(股東賬戶號開頭為C99的股東)，根據國家稅務總局2009年7月24日發佈的《關於非居民企業取得B股等股票股息徵收企業所得稅問題的批復》（國稅函

[2009]394號）的有關規定，公司按 10%的稅率代扣代繳企業所得稅，扣稅後每股實際發放的現金紅利為0.004203美元；
2）、居民自然人股東（股東賬戶號開頭為C1的股東），根據2015年9月7日財政部發佈的《關於上市公司股息紅利差別化個人所得稅政策有關問題的通知》（財稅〔2015〕101

號）和2012年11月16日財政部發佈的《關於實施上市公司股息紅利差別化個人所得稅政策有關問題的通知》（財稅[2012]85號）的規定，公司派發股息紅利時，暫不扣繳個人所得
稅，待個人轉讓股票時，中國結算上海分公司根據其持股期限計算應納稅額，由證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機構從個人資金賬戶中扣收並劃付中國結算上海分公司，中國結算上海分公司於
次月5 個工作日內劃付本公司，本公司在收到稅款後代為向主管稅務機關申報繳納。

3）、非居民個人股東（股東賬戶號開頭為C90的股東），根據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1994年5月13日發佈的《關於個人所得稅若干政策問題的通知》（財稅字[1994]20號）的規
定，外籍個人從外商投資企業取得的股息、紅利所得暫免徵收個人所得稅，每股發放現金紅利0.004670美元。

五、 有關咨詢辦法
公司本次利潤分配實施相關事項的咨詢方式如下：
聯繫部門：董秘處
聯繫電話：021-63917000
特此公告。

上海海欣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2018年7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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